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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2013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至 12 時 34 分 

地  點 立法院群賢樓 802 會議室 

主  席 陳委員節如 

協商主題 協商行政院「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本院委員林淑芬「勞工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蘇震清「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育仁「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條

文修正草案」、委員田秋堇「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委員李應元「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

案」、委員蔣乃辛「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蔣乃辛「勞工

安全衛生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等 11 案。 

主席：立法院朝野協商針對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決議如下：「一、第六條、第十條、第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

條、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二條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二、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五條，依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林委員淑芬：有一些要納入立法說明的部分，要寫上去啊！ 

主席：在哪裡？ 

林委員淑芬：第六條。 

報告主席及各位委員，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六條有關勞工過勞死的部分是工商團體最關心的議

題，他們希望針對過勞死的部分課以刑責，如果大家都覺得目前這麼做有困難，我們希望在尚

未入法之前要把過勞死的部分課以刑責，納入立法說明欄中。依照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的規定，

雇主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若雇主應採取而未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而

且證明有故意、蓄意之實，就應該依照刑法及勞工安全衛生法兩法之規定課予刑責，併用兩法

將雇主移送法辦。本席建議將此項規定列入立法說明欄。 

主席：對於林委員淑芬建議，針對第六條過勞死課以刑責納入立法說明欄中，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 

林委員淑芬：主席，等我們一下，我們看看還有沒有要列入說明欄的？我完全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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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在審查報告的第十六頁已經載明相關規定，雇主不當指派從事工作之勞工過勞死

者，應注意而疏於注意之情事者，得視其情節，依涉嫌違反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業務過失移送

司法機關偵辦。 

林委員淑芬：不是這樣的。依照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雇主應妥為規劃，而且要採取必要的安全

措施，所以特殊輪班、夜間工作、長時工作及異常工作負荷，而促發疾病的預防所要採取的措

施，如果雇主應做而未做，那麼他就是故意，所謂的故意，不是雇主只有違反刑法的過失殺人

，他還違反本法第六條的規定，所以本法也應該增列相關規定。 

主席：你現在要增列違反第六條的規定。是不是？ 

林委員淑芬：反正我們要增列職安法，就你們看法要怎麼制定，那就一併列進去。 

其次，第二十條也有一項要納入立法說明欄，但是，你們沒有納入。本席建議「有關雇主應

實施檢查之對象與其工作內容、暴露情形（包括接觸方式、經常性暴露、短時間暴露及暴露強

度）等作業經歷、健康管理分級及檢查紀錄等相關事項之規則，於第三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等文字應納入立法說明欄。 

在場人員：我記得這部分有些已經納入條文之中。 

林委員淑芬：沒有，我們在第二十條說明欄納入上述文字也是一樣，你們當時就有提出是項承諾…

… 

主席：這部分補充在說明欄沒有問題。 

在場人員：本來就是這個意思。 

主席：好，在第六條及第二十條說明欄中增列林淑芬委員所述的立法說明。請勞委會人員立即將文

字送至主席台。 

在場人員：我們馬上送來。 

主席：本次會議協商結論如下： 

一、第六條、第十條、第十四條、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

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二條，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二、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一

條及第四十五條，依協商結論條文通過（如附件一）。 

三、其他條文均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名稱照審查會通過之名稱為「職業安全衛生法」通

過。 

四、審查會通過附帶決議 5 項均照案通過；保留附帶決議 1 項，照案通過。 

五、第六條及第二十條立法說明如附件二。 

附件二第六條及第二十條條文說明欄增列之文字如下： 

一、有關第六條條文說明，增列下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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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雇主預防勞工「過勞」之責任，遏止雇主致勞工因工作負荷過重，雇主仍不當指派從

事工作致勞工過勞死者，除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處分外，有應注意，並能注意，而

疏於注意之情事者，得視其情節，依涉嫌刑法第 276 條業務過失，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二、有關第二十條條文說明，增列下列文字： 

有關雇主應實施檢查之對象與其工作內容、暴露情形（包括接觸方式、經常性暴露、短時間

暴露及暴露強度）等作業經歷、健康管理分級及檢查紀錄等相關事項之規則，於第三項授權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林委員淑芬：各位委員，我是都同意了，但是，行政院版本第二十二條與工商團體版本都強調，雇

主依第二十條應幫勞工做健康檢查，發現應僱勞工不適於從事某種工作，不得僱用其從事該項

工作。健康檢查發現勞工有異常情形者，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其經醫師健康評估結

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採醫師之建議，雇主應幫其變更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

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本席認為行政院版與工商團體版都是這樣寫，其立法用意非常

的好，所以我也覺得今日會議可以就這樣通過，但是，我今天要指出一點疑慮，並非我不同意

。我的疑慮是，若這部分配套到勞基法，對於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

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這有可能讓勞工因此而被解僱，但是，行政部門及工

商團體都覺得這樣的修法方向才是對的，那麼我就表示同意，但我是存在著害怕與擔心。本席

以上發言請列入紀錄。 

主席：勞資發生爭議時，往往都是根據縣市政府勞工局的解釋，而每次解釋的內容都不一樣，通常

是今天來一封解釋函，明天又來另一封解釋函，所以我認為勞委會應該常常針對這些人員進行

在職訓練，否則，就會弄得全國雞飛狗跳，我們常常碰到這種事情。 

今日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散會（12 時 34 分）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法案名稱： 

一、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本院委員林淑芬等 26 人擬具「勞工

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 23 人擬具「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六條及第

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震清等 22 人擬具「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蔣乃辛等 23 人擬具「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育仁等 19 人

擬具「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田秋堇等 21 人擬具「勞

工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委員李應元等 25 人擬具「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

案」、本院委員蔣乃辛等 20 人擬具「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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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6 人擬具「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蔣乃辛等 26 人擬具「勞工

安全衛生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等 11 案。 

二、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勞工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協商時間：民國 102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0 分至 12 時 34 分 

協商地點：群賢樓 802 會議室 

協商結論： 

一、第六條、第十條、第十四條、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六

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二條，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二、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一條及第

四十五條，依協商結論條文通過（如附件一）。 

三、其他條文均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名稱照審查會通過之名稱通過。 

四、審查會通過附帶決議 5 項均照案通過；保留附帶決議 1 項，照案通過。 

五、第六條及第二十條立法說明（如附件二）。 

六、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提案，由委員會抽出，送院會逕付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討論。 

主 持 人：陳節如  潘孟安   

協 商 代 表：柯建銘  賴士葆  李桐豪  鄭汝芬  林德福  

林淑芬  劉建國  江惠貞  黃文玲  邱議瑩  

田秋堇  吳育仁  蘇清泉  林世嘉  林鴻池  

許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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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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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有關第六條條文說明，增列下列文字： 

「為強化雇主預防勞工「過勞」之責任，遏止雇主致勞工因工作負荷過重，雇主仍不當指派

從事工作致勞工過勞死者，除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處分外，有應注意，並能注意，而疏

於注意之情事者，得視其情節，依涉嫌刑法第 276 條業務過失，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陳節如 林淑芬 劉建國 江惠貞 林世嘉 

 

有關第二十條條文說明，增列下列文字： 

有關雇主應實施檢查之對象與其工作內容、暴露情形（包括接觸方式、經常性暴露、短時間

暴露及暴露強度）等作業經歷、健康管理分級及檢查紀錄等相關事項之規則，於第三項授權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陳節如 林淑芬 劉建國 江惠貞 林世嘉 

 


